
“假酸奶” 每瓶成本

不超过 5 毛钱

“我在手机上刷到一款‘新西兰

酸奶’，感觉不错就买了一箱，结果

收到货仔细一看， 是小孩儿喝的那

种饮料，根本不是酸奶，果断退货。”

北京消费者崔女士反映， 不久前她

网购了一箱“酸奶”，产品包装正面

用深蓝色大字号印有“新西兰酸

奶”，但包装下方却用浅黄色小字号

写有“酸奶风味饮品”。“像我这种

70 岁的老人根本看不清楚，喝下去

口感不对才发现上当了。”在电商平

台，这种打着“XX 酸奶”名号，实质

却是风味饮品、 含乳饮料的产品并

不少见。 记者随机购买的七款此类

产品中， 无一款执行酸奶产品执行

的 GB 19302-2010《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发酵乳》。

据食品行业专家分析， 此类产

品营养价值较低， 本质上是一种添加

了多种食品添加剂的“小甜水”， 与

酸奶不是同一种产品。 一位大型乳企

技术人员表示， 依照 GB 7718—

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 规定， 风味饮料或含乳

饮料产品包装突出标示“XX 酸奶”

名称， 但在包装正面不标示或在下方

用不同字体和颜色标示“饮品” 或

“饮料”， 均属于违规行为。

法律专家认为， 此类行为涉嫌虚

假信息标注、故意欺骗消费者，严重者

或构成欺诈。记者从相关企业了解到，

此类产品的成本在每瓶 0.3 元 -0.4

元左右，出厂价约 0.7 元 / 瓶，多销往

四、五线城市的县城及批发市场，线上

也有一定销售体量。 厂家往往会储备

几百套产品标签， 如果一款产品被投

诉下架或店铺被封， 商家可以马上另

换包装重启销售。 有生产厂家甚至直

言， 此类饮品就是蹭酸奶概念， 属于

“擦边”产品。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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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当手机成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 运营商们却悄然织就了一张张“消费密网”。 近日， 消费者朱先生向 《上海法治
报》 反映， 去年 10 月 31 日， 有挂着联通公司工作证的销售人员在上门帮他和妻子进行“携号转网” 时， 给他们添
加了一张副卡， 导致多产生了几百元的手机资费。 “他们私自在手机里放了一张副卡， 我根本不知情， 连电话号码都
是问了客服才知道的， 完全是蒙骗。” 朱先生气愤地表示， 连日来他多次找联通公司要求退还自副卡开通以来的资费，
均因“存在使用记录” 被拒。

联通公司被指偷开卡

回应称经过实名认证

“我手机里怎么

多了张副卡”

一周 维权

投诉实录

“我连电话号码

都不知道”

朱先生夫妇在浦东新区航头镇

一家菜市场经营猪肉摊位。 朱先生

表示， 去年 10 月 31 日， 有挂着联

通工作证的人员到菜市场各个摊位

推销套餐， 劝说夫妇俩“携号转

网”。 “我们的号码原本都是移动

公司的， 都使用的每月 108 元套

餐。 他们说帮我们转到联通后， 可

以改成 59 元套餐， 流量额度跟以

前的套餐一样， 通话时间比之前的

套餐更长。 我一听觉得挺划算， 当

时我们在做生意手头忙， 就将手机

交给他们操作了。”

2025年2月份，朱先生关注到手

机里还有个“卡2”的存在。夫妻俩联

系联通公司，一查才发现，除了原有

的“卡1”，两人的手机还各被插进去

一张“卡2”， 一张为39元月租费套

餐，一张为59元月租费套餐。夫妻俩

一听， 气不打一处来，

原本同意“携号转网”

就是为了降资费，现在

算起来，妻子孙女士的

手机资费比之前还多

了10元， 两个人加起来每个月资费

多出了98元。

记者从朱先生提供的消费记录

看到， 他手机里的两张卡分属于两

个不同套餐，“卡1”使用的是59元套

餐，包括100分钟国内语音拨打分钟

数，15GB国内流量等。“卡2”使用的

是名为“沃派”的套餐，月租39元，套

餐内包含国内语音拨打300分钟，国

内流量30GB等。 2024年11月到2025

年3月，“卡2” 的总账单消费金额为

195元，也就是说，除了每月39元的

月租费，并无产生套餐外费用。

“用户一直在使用，怎

么会不知情呢？ ”

发现副卡的存在后， 夫妻俩多

方维权， 却发现困难不小。 他们打

电话给联通客服， 客服表示， 可以

将“卡 2” 注销掉， 但之前已经产

生的月租费无法退还。 他们又联系

当时办理的业务员， 几次沟通后，

该人员便不再回复信息。 “一开始

她还说搞错了， 要我把银行卡号发

给她， 发过去之后， 就没有回应

了。” 2 月中旬， 退费无果， 担心

产生更多费用， 孙女士只能申请注

销了“卡 2”。 “从客服到营业厅，

到处碰钉子， 被踢皮球。” 朱先生

无奈地表示。

针对朱先生反映的情况， 记者

近日联系联通客服， 联通公司证

实， 从去年 11 月 1 日开始， 朱先

生所持有的“卡 2” 内无语音通话

记录， 但查询到这几个月用户均使

用了“卡 2” 的流量。 “用户一直

在使用， 怎么会不知情呢？” 客服

表示要进一步反馈。 对此， 朱先生

解释称， 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有一张

卡， 以往每次流量不够了， 会收到

短信提醒。 “现在短信提醒没有

了， 所以我一直以为还是用的‘卡

1’ 的流量， 不知道用到了‘卡 2’

的流量。”

对于朱先生的说法， 联通公司

营业厅相关人士则表示， 当时业务

员帮朱先生设置好了用“卡 1” 的

流量， 是朱先生“自己点到了”，

才会用到“卡 2” 的流量。 因为有

使用记录， 已经产生的消费无法退

款， 只能退卡内余额 5 元。 该人士

还向记者表示， 当时上门推销的确

实是联通相关工作人员。

当日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违规开卡

行为？近日，联通公司专员向记者反馈

称，经过调查与核实，开卡当日，朱先

生夫妇均通过了人脸核验等环节，包

括身份证正反面信息， 整个开卡过程

符合相关实名认证的要求。 收到用户

反映的情况后， 查询到朱先生确实每

个月有流量使用情况， 且使用的流量

不小。 而孙女士的“卡2”，经核实发现

也有使用流量的情况。“对于用户的退

费要求，我们也是层层反馈，相关材料

提交上去也是需要有理有据。 如果查

询到用户未使用过， 退款会相对容易

一些。 ”考虑到用户诉求，综合两人的

使用情况，酌情各退50%的费用。 而卡

内未使用完的余额， 待两个手机号均

注销后，也将进行全额退费。

记者查询到， 在互联网投诉平

台， 一些消费者吐槽称曾遭遇来自各

大运营商的诸多隐形消费陷阱。 据中

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与2023年相比， 电信服务类投诉量比

重上升较大，增长率高达99.1%，这一

数字无疑揭示了电信行业在商品质

量、营销和服务等方面存在问题。业内

人士表示， 在电信运营商推广产品过

程中， 推销人员因业绩压力导致了不

少违规操作， 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企业的形

象和信誉， 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监管。

律师说法>>>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卡

实名认证是否有效？

虽然联通公司声称通过了人脸核

验， 但朱先生夫妇可能是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操作， 实名认证是否有效？

对此，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鲁逸恺律

师表示，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

的权利， 以及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

权利。 本案中， 朱先生夫妇在办理主

套餐时， 业务员未明确告知“卡 2”

的存在及独立收费规则， 导致其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扣费。 人脸核验实名

认证仅能证明用户身份的真实性， 但

无法直接证明用户对具体业务内容

（如新增“卡 2”、 办理独立套餐） 的

知情和同意。 若用户主张其仅在办理

主套餐时配合核验， 而业务员利用用

户办理“卡 1” 主套餐的信任， 擅自

添加“卡 2”， 甚至故意隐瞒或误导

用户， 可能涉嫌以欺诈、 误导手段达

成交易， 进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规定的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 全

面信息的义务要求。

根据 《民法典》， 因欺诈或重大

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法院撤销。 如果用户确因不

知晓“卡2”存在而被动使用流量（如手

机自动切换至“卡2”），则用户对其使

用并非基于真实意思表示， 其责任应

归于联通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 用户

的无意识使用行为不应视为对服务的

认可，联通公司应退还已收取的费用。

根据工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电话用

户实名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为

了积极防范用户名下不知情办卡，电

信企业应当自2019年12月1日起通过

自有营业厅向用户提供查询名下手机

号码的服务， 对用户提出存在异议的

手机号码应立即组织核查和处理，切

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联通公司最初

拒绝退费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后续

部分退款的方案需根据用户实际知情

程度和使用行为的主动性调整。 若用

户确属“无意识使用”，则联通应承担

主要责任，退还全部或大部分费用。


